附表：评分标准表

	评审

因素
	评审标准

	分值构成
	技术部分75分

商务部分15分

报价部分10分

	技术部分

75分


	验收方案完整性与科学性

（15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验收方案完整性与科学性：

（1）内容完整且编制合理得15-11分；

（2）内容完整且编制较合理得10-6分；

（3）内容完整且编制基本合理得5-2分；

（4）内容完整且编制合理性低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
	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

（15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：

（1）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特别完善的得15-11分；

（2）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较完善的得10-6分；

（3）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基本完善的得5-2分；

（4）验收流程与组织计划不完善的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
	质量控制措施

（15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质量管控制措施：

（1）质量控制措施特别完善的得15-11分；

（2）质量控制措施较完善的得10-6分；

（3）质量控制措施基本完善的得5-2分；

（4）质量控制措施不完善的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
	服务质量保障措施

（15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服务质量保障措施：

（1）质量保障措施特别完善的得15-11分；

（2）质量保障措施较完善的得10-6分；

（3）质量保障措施基本完善的得5-2分；

（4）质量保障措施不完善的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
	工作进度计划安排

（15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工作计划进度：

（1）工作进度计划与措施特别完善的得15-11分；

（2）工作进度计划与措施较完善的得10-6分；

（3）工作进度计划与措施基本完善的得5-2分；

（4）工作进度计划与措施不完善的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商务部分

15分
	保密承诺

（7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保密承诺：

（1）保密承诺特别完善的得7-6分；

（2）保密承诺较完善的得5-4分；

（3）保密承诺基本完善的得3-2分；

（4）保密承诺不完善的得1分；

（5）未提供的不得分。

	
	服务承诺

（8分）
	根据各供应商提供针对本项目服务承诺，包括但不限于： ①服务对接相关部门及单位； ②服务项目实施有效性； ③服务计划清晰、全面； ④服务成果上报、审查措施； 以上4项中每缺少一项扣2分，每项中内容存在缺陷或不足扣1分，单项扣完为止。（缺陷是指：①与本项目采购标的无关、方案内容前后不一致、前后逻辑错误、涉及的国家及行业规范及标准错误、地点区域错误、内容缺失、只有简单描述无实质性内容；②以评标小组结合招标文件要求及响应文件内容独立评审为准。）

	投标报价

10分
	报价得分

（10分）
	投标报价得分＝(评标基准价/投标报价) ×价格分值【注：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。】最低报价不是中标的唯一依据。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，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标基准价和投标报价。


